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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教育部引導學校填報貼近實況之「校外租賃學生數」，瞭解學生實際住宿需求，作為爾後督導

學校改善提供宿舍床位及審查學校申請新宿舍計畫之參據。

2、教育部未來除於審查時審視師生實際參與規劃情形，將要求學校於核定提案時，應主動於學

校網頁公告核定之計畫書內容，並適時更新相關辦理進度及收費資訊，供師生參閱。

3、教育部自 113 年 2 月起實施「大專校院學生校內住宿補貼計畫」，一般生每學期最高補貼新臺

幣(下同)5,000 元，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學生為 7,000 元。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教育部修正「教育部補助專科以上學校校內學生宿舍提升基本設計及公共空間整體改善作業要

點」，將「寢室內部空間合理性」納入審查要項，嗣後學校於提案時，應檢附「平均每床分配寢

室內樓地板面積」及「寢室內個人分配最小樓地板面積」等，以確保「寢室內部空間合理性」；

將「無障礙寢室設置」納入審查項目，同時，所有的宿舍整體改善提案均應設置無障礙寢室，供

身障學生入住使用。

 

115.02.12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6 屆第 67 次會議決議：函請改

善案結案，調查案結案。


